
上海海事局防治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污染 

海洋环境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和处理活动，保护水域环

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

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船舶污染物接收和船舶清舱作业单位

接收处理能力要求》（JT/T673-2006）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

准的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管辖范围内

进行的船舶污染物接收、清舱和污染物处理作业及相关单位、船舶和

人员。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以下称“主管机关”）负

责实施对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和处理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四条 船舶污染物接收、清舱作业单位（简称作业单位）和污

染物处理单位（简称处理单位）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标准的规定，具备相应的资质，并满足《船舶污染物接收和船舶清

舱作业单位接收处理能力要求》（JT/T673-2006）的要求。 

第五条  作业单位应当配备符合要求的设备和器材,建立并落实

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从事含有毒有害物质污水接收的单位还应当

制定危险废物作业安全规章制度。 

第六条 作业单位及其船舶应当编制防治船舶污染物接收和处

理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并报主管机关批准，每六个月举行一

次应急演练，演习前应当向所在辖区海事处报告，演习后应当做好评

估和记录，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涉及重大修订的应当将应急预



案重新报主管机关批准。 

第七条  作业单位和处理单位应当配备专职的安全与防污染管

理人员。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人员、污染物接收和清舱作业操作人员应

当按照规定接受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经主管机关备案。 

第八条  作业单位和处理单位应当持有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

且有相关经营项目。 

使用船舶从事船舶污染物水上接收作业的单位，应当拥有与作业

品种及作业航区相适应的接收船舶，并有固定的靠泊码头。 

第九条  接收船舶的结构、设备、器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防治船

舶污染海洋环境的技术规范的要求，持有相应的证书和文书，按照有

关标准配备与其作业产生的污染风险相应的应急设备和器材，并保持

随时可用；应当安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或者智能导航系统，

并保持正常工作状态；配备的橡胶输液软管，每六个月应当经有资质

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持有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证明；主甲板以上的

建筑应当统一标识为橙色。 

从事含油污染物接收作业的船舶，应当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

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保险额度不得低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商法》规定的油污赔偿限额。 

第十条  作业单位应当具备污染物处理能力，取得环保部门的资

质证明；不具备污染物处理能力的，应当与经主管机关备案的污染物

处理单位签订船舶污染物处理协议。 

第十一条 在洋山深水港区和杭州湾北岸水域从事船舶污染物

接收作业的船舶，还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一）300 总吨以上、适合洋山深水港区和杭州湾北岸水域海况

的沿海航行船舶；所配备的船员应当持有相应的海船船员适任证书或

者经长江至洋山深水港区特定航线船员签注；  

（二）应当配备适合海上使用的设备、器材，包括风向风力测定



装置、系泊器材和设备； 

（三）从事残油、含油污水接收的，应当配备适合海上使用的船

舶污染应急器材和设备，其中消油剂至少达到能连续喷洒 2 小时以

上，充气式橡胶围油栏至少 200 米以上，并配备侧挂式收油机。 

 

第三章 备案管理 

第十二条  作业单位申请主管机关备案的，应当向固定的靠泊码

头所在辖区海事处提交下列材料： 

（一）作业单位备案申请表（附表一）； 

（二）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证明材料； 

（四）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评估报告或者安全管理体系符

合证明复印件（如适用）； 

（五）船舶污染物清除作业单位资质证明复印件和经主管机关备

案的橡胶输液软管耐压检测机构出具的橡胶输液软管检验合格证明

（仅适用于从事船舶残油、含油污水水上接收作业的单位）； 

（六）经主管机关批准的公司防治船舶污染物接收和处理活动污

染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 

（七）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器材清单及与其作业风险相适应的评估

报告； 

（八）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名单和专业培训合格证

明编号； 

（九）船舶污染物自行无害化处理能力证明材料或者与经主管机

关备案的污染物处理单位签订的污染物处理协议。 

第十三条  从事水上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单位申请主管机关

备案的除提供本规定第十二条所列材料外，还应当报送提交下列材

料： 



（一）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检验证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船上油污应急计划、最近一次的船舶安全检查报告、油污损害民事责

任保险单或者相应的财务担保证明、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或者

智能导航仪安装证明及海上移动通信业务标识（MMSI）号码； 

（二）船员名单及其适任证书、特殊培训证书或者相应的专业培

训合格证明编号； 

（三）符合接收船舶停靠条件的码头材料或与符合作业船舶停靠

条件的码头签订的靠泊协议； 

（四）从事残油、含油污水接收和船舶清舱作业的，应当提供与

船舶经营人或者修、造、拆船厂签订的有效的污染物委托接收协议； 

（五）从事船舶清舱作业的，提供符合要求的作业设备、器材清

单和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从事岸上残油、含油污水接收或者含有毒有害物质污

水接收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申请主管机关备案的，除提供本规定第

十二条所列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签发的《危险废弃

物处置许可证》复印件。 

第十五条  处理单位申请主管机关备案的，应当向主管机关提交

下列材料： 

（一）处理单位备案申请表（附表二）； 

（二）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国家规定的污染物处理资质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橡胶输液软管耐压检测机构申请主管机关备案的，应

当向主管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检测机构备案申请表（附表三）； 

（二）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国家规定的软管耐压检测资质证明材料。 

第十七条  主管机关对作业单位和处理单位提交的备案材料进



行审核，对于符合备案要求的予以备案，发放《船舶污染物接收、清

舱作业单位/污染物处理单位备案表》（见附表四），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经备案的作业单位和处理单位应当保持实际情况与

备案情况相符，单位、船舶、设备、器材、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安全

与防污染管理人员等情况发生变更时，应当及时向主管机关递交备案

变更资料。 

第十九条  主管机关对经备案的作业单位和处理相关单位实施

年度核查，经备案的单位应当向辖区海事处提交下列材料： 

（一） 年度核查表（见附表五）； 

（二） 上年度单位污染物接收、清舱和污染物处理作业情况工

作总结； 

（三）《船舶污染物接收、清舱作业单位和污染物处理单位备案

表》的原件； 

（四）最近一次橡胶输液软管检测报告和本年度油污损害民事责

任保险单或者相应的财务担保证明（仅适用于从事船舶残油、含油污

水水上接收作业的单位）； 

（五）作业单位提交与经主管机关备案的污染物处理单位签订的

有效的污染物处理协议。 

第二十条 主管机关对作业单位和处理单位提交的年度核查材

料进行审核，对于符合要求的单位，发放新的《船舶污染物接收、清

舱作业单位/污染物处理单位备案表》。 

第二十一条  船舶需在上海港排放残油、含油污水的，船舶经营

人应当与一家经主管机关备案公布的作业单位签订委托接收协议；船

舶经营人在上海设有分公司的，应当由上海分公司与作业单位签订委

托接收协议。以上委托接收协议应当报主管机关备案，并附上船舶名

录。 

船舶经营人变更作业单位的，应当与新作业单位签订委托接收协



议，并报主管机关备案。主管机关受理备案申请，经审核后应当向社

会公布，六个月后生效。原接收单位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者作业造

成水域污染事故或者因原接收单位故意行为影响船舶经营人正常生

产的情形的除外。 

进修造、拆解船厂的船舶排放残油、含油污水的，由船厂与经主

管机关备案公布的作业单位签订委托接收协议，并报主管机关备案。

修造、拆解船厂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应当和不超过五家作业单位签订

委托接收协议。 

主管机关自受理备案材料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对符合备案条件

的予以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作业管理要求 

第二十二条  船舶委托作业单位进行船舶残油、含油污水、垃圾、

含有毒有害物质污水接收及清舱作业的，应当依法经主管机关批准。 

船舶委托未经主管机关备案的作业单位进行作业的，应当在作业

前提前 24 小时向主管机关办理申报手续，申报资料包括： 

（一）船舶污染物接收或清舱作业申请书； 

（二）委托水上作业单位作业的，提交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

至（九）项、第十三条第（一）至第（五）项要求的各项资料； 

（三）委托岸上作业单位作业的，提交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

至（九）项、第十四条要求的各项材料。 

船舶经营人和作业单位签订的委托接收协议及船舶名录已经主

管机关备案的，可以由作业单位按照下列时限通过海事电子政务平台

向主管机关办理作业申报，经批准后方可进行污染物接收或清舱作

业： 



（一）从事船舶残油、含油污水、含有毒有害物质污水接收作业

的，在开始作业的 12 小时前申报； 

（二）从事船舶垃圾接收作业的，在开始作业的 2 小时前申报。 

进修造、拆解船厂的船舶排放残油、含油污水的，由船厂代替船

舶或者船舶经营人比照本条前款规定办理申报手续。 

第二十三条 船舶委托经主管机关备案的作业单位从事污染物接

收或者清舱作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由作业单位向主管机关提出

作业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作业： 

（一）单航次委托接收协议未经备案的； 

（二）作业单位须临时租用其他备案单位作业船舶的。 

第二十四条  船舶在锚地进行残油、含油污水、含有毒有害物质

污水接收和清舱作业的，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作业方案和污

染风险进行评估，并报经主管机关审核批准方可作业。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进行作业： 

（一）申报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二）被发现存在作业安全与防污染隐患、缺陷，未在规定时限

内纠正的； 

（三）作业地点的气象水文条件不满足作业安全与防污染条件

的； 

（四）在特别保护区域内作业的； 

（五）经污染风险评估不具备安全与防污染作业条件的； 

（六）船舶来自疫区，其压载水、生活污水和船舶垃圾未经检验

检疫部门核准的；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允许作业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六条  船舶污染物接收和清舱作业过程中，作业双方应当

按照《船舶污染物接收及清舱作业单位接收处理能力要求》

（JT/T673-2006），认真填写《船舶污染物接收和清舱作业安全和防



污染确认书》，按规定的作业程序进行作业，落实防污染措施，防止

污染物泄漏。 

第二十七条  作业单位应当在作业开始前及结束后，通过甚高频

（VHF）或者其它方式向辖区海事处报告作业动态，并在作业完毕后

将实际作业情况通过海事电子政务平台向主管机关报告。 

第二十八条  作业完毕后，作业单位应当按规定将作业情况如实

记录在相应的记录簿内，并向船舶出具船舶污染物接收凭证，由船长

签字确认。 

船舶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携带相应记录簿以及船舶污染物接收凭

证到作业地辖区海事处办理船舶污染物接收证明，并将船舶污染物接

收证明保存在相应的记录簿中。 

作业情况记录应当按如下规定保存备查： 

（一）使用完毕的船舶垃圾记录簿应当在船舶上保留 2 年； 

（二）使用完毕的含油污水、含有毒有害物质污水记录簿应当在

船舶上保留 3 年； 

（三）水上污染物接收船舶或者岸上污染物接收单位应当将污染

物接收作业相关记录簿和凭证保留 2 年。 

第二十九条  作业单位应当将接收到的船舶污染物交由经备案

的处理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处理单位处理作业单位交付的船舶污染物，应当向作业单位出具

处理凭证，并由双方签字确认。处理凭证一式四份，分别由接收双方、

环保部门、主管机关各执一份。 

处理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对船舶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

理，并如实记录船舶污染物处理情况，包括船舶污染物来源、时间、

品种、数量和处理时间、品种、数量、方式等。相关记录保存 2 年备

查。 

第三十条  作业单位接收的残油、含油污水、含有毒有害物质污



水，使用船舶中转或者转移的，应当按污染危害性货物管理的相关规

定，办理相关申报手续，经主管机关批准后，方可进行作业。 

第三十一条 经备案的作业单位和处理单位应当于每月 5 日前将

上月的污染物接收、处理及相关作业的报表和凭证报主管机关备案。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主管机关依法对符合下述范围的船舶实施铅封管

理，并对其污染物实施跟踪检查： 

（一）船舶载有上海港无法接收或者处理的船舶污染物的； 

（二）仅在主管机关辖区水域范围内航行、停泊和作业的所有船

舶； 

（三）在主管机关辖区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连续超过 1 个月的

所有船舶； 

（四）进船厂修理的船舶。 

第三十三条  主管机关依法对船舶污染物接收和清舱作业实施

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本规定的，依法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责

令停止作业，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作业。 

作业单位和处理单位违反本规定的，主管机关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

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并依照主管机关相关诚

信管理办法的规定，给予相应扣分或者调整信誉类别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中“污染物”包括：船舶残油、含油污水、

含有毒有害物质污水、垃圾、生活污水、废气等。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包含本数。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主管机关之前

有关上海港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监督管理方面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

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